


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综合楼 7 层新增 DSA 装置使用项目

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

1、 项目概况 

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拟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 2200 号综合楼 7 层新建

复合手术室，该手术室除通常使用的 DSA 装置外，还使用 1 台 CT 装置开展

术前患者成像和术后影像评估。本项目的复合手术室主要用于开展多学科联

合会诊，以避免急诊、多发伤重患者转移运送的风险。CT 平时停放在 DSA 机

房和 CT 机房中间的停车间。本项目 DSA 装置和 CT 装置联合使用时，设有

软硬件互锁措施，不会同时启动，CT 装置移动至 DSA 机房操作，DSA 装置

不移动；DSA 机房和 CT 机房中间停车间两侧铅门可关闭，关闭时，DSA 机

房和 CT 机房可作为单独的手术室使用。  

本项目设备基本参数见表 1。 

表 1 射线装置基本参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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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复合手术室的新增的 1 台 DSA 射线装置属于“血管造影用 X 射线

装置”，为 II 类射线装置；CT 装置属于“医用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（CT）

装置”，为Ⅲ类射线装置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

年版）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）、《<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>

上海市实施细化规定（2021 年版）》，本项目分别属“五十五、核与辐射-172、

核技术利用项目-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”，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；使用Ⅲ类射

线装置，应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。按照其中单项等级最高确定，应编制环境影

响报告表。 



2、 实践正当性分析 

本项目的复合手术室主要用于开展多学科联合会诊，以避免急诊、多发伤

重患者转移运送的风险。本项目复合手术室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医院的放射诊疗

水平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。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采取辐射防护措施下，其

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辐射影响可以满足国家有关要求，带来的社会效益可以弥补

其可能引起的辐射危害。因此，本项目符合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安全基本标

准》（GB 18871-2002）中辐射防护“实践正当性”的要求。 

3、 辐射安全与防护分析 

1）工作场所布局 

本项目复合手术室（DSA 机房）为不规则形状，有效面积为 45m2，最小

单边长度为 4.8m，能够满足《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》（GBZ130-2020）表 2

单管头 X 射线设备（含 C 形臂，乳腺 CBCT）使用面积、单边长度的要求：机

房内最小有效使用面积 20m2，最小单边长度 3.5m；复合手术室（CT 机房）有

限面积为 36m2，最小单边长度为 5.6m，能够满足 CT 机房（不含头颅移动 CT）

使用面积、单边长度的要求：机房最小有效使用面积 30m2，最小单边长度 4.5m。 

本项目设备所在区域布局集中，分区合理，利于管理。同时，机房周围除

医务人员之外，一般不会有其他人员长时间停留，从整体上来看，本项目机房

的布局设置较为合理。 

2）辐射分区 

当复合手术室（DSA 机房）开展介入手术作业时，辐射分区如下： 

(1) 复合手术室（DSA 机房）内部为控制区，在透视作业过程中，除病人

及负责介入手术医生及协助护士外，不允许其他无关人员进入及停

留；在摄影作业过程中，除病人外，不允许其他无关人员进入及停留； 

(2) 控制室、CT 停车间、设备间、换床间、缓冲间为监督区，仅允许放射

工作人员进入； 

(3) 其他区域对人员活动不作限制。 

当 CT 射线装置在复合手术室（DSA 机房）开展作业时，辐射分区如下： 

(1) 复合手术室（DSA 机房）机房内部为控制区，在作业过程中，除病人

外，不允许其他无关人员进入及停留； 



(2) 控制室、CT 停车间、设备间、换床间、缓冲间为监督区，仅允许放射

工作人员进入； 

(3) 其他区域对人员活动不作限制。 

当 CT 射线装置在复合手术室（CT 机房）开展作业时，辐射分区如下： 

(1) 复合手术室（CT 机房）机房内部为控制区，在作业过程中，除病人外，

不允许其他无关人员进入及停留； 

(2) 控制室、CT 停车间、设备间、缓冲间为监督区，仅允许放射工作人员

进入； 

(3) 其他区域对人员活动不作限制。 

4、 环境影响分析 

1）机房屏蔽满足要求 

经计算，本项目机房采取屏蔽措施后，机房外 30cm 处周围剂量率＜

2.5μSv/h，满足《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》（GBZ130-2020）、《医用

X 射线诊断机房卫生防护与检测评价规范》（DB31/T462-2020）要求：射线装

置机房外表面 0.3m 处≤2.5Sv/h。 

2）职业及公众照射剂量 

本项目放射工作人员医师、护士、技师个人职业受照剂量符合《电离辐射

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 18871-2002）规定的职业照射剂量限值

（20mSv/年）和本评价建议的职业照射剂量约束值（5mSv/年）。 

本项目装置正常运行时所致机房周围公众人员照射最大剂量符合《电离辐

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 18871-2002）规定的公众照射剂量限值

（1mSv/年）及本评价建议的公众照射剂量约束值（0.1mSv/年）。 

3） “三废”产生情况 

本项目射线装置采用数码摄影方式，不使用传统的显、定影液洗片方式，

不会有废显、定影液及废胶片等感光材料危险废物（编号：HW16）产生。项

目正常运行期间无放射性废气、无放射性废液及无放射性固体废物产生。 

介入手术过程中会产生医疗废物（HW01 医疗废物）。医疗废物由医院内

勤人员运至医疗废物存暂存间，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收运处置。 

5、 辐射安全管理 



本项目采取门-灯联锁、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、配备防护用品和监测仪

器、制定相应规章制度、安全管理及操作人员培训等安全管理措施，确保装置

运行安全。 

6、 可行性分析结论 

综上所述，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综合楼 7 层新增 DSA 装置使用项目符

合“实践的正当性”原则，与国家及上海市产业政策相符。项目在严格落实本

报告提出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及管理措施的前提下，项目的建设可以带来良好

的社会价值，不会对周围环境带来不可接受的环境影响。从辐射安全和环境保

护的角度分析，本项目的建设运行是可行的。 

建议和承诺 

为了更好地做好本项目的环保工作，提出以下的建议： 

（1）本项目须在环评审批通过、取得辐射安全许可、并在竣工验收检测

合格后，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 

（2）建设单位需加强放射工作人员以及介入手术作业的辐射安全管理，

合理分配各放射工作人员从事作业的时间，保证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受照剂量

满足剂量约束值（5mSv/年）的要求的同时，尽可能降低个人受照剂量，按时

完成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计送检工作，并做好放射工作人员工作变动的安

排以减少其带来的影响。 

（3）建设单位需准时完成辐射安全许可证相关申请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